2019年度十堰市郧阳区农机购置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2019年省农机局安排郧阳区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225万元，当年共实施完成农机补贴资金267.8780万元，补贴农机具 1338台套，受益农户和合作组织1152个。

二、工作开展情况

2019年郧阳区高度重视农机补贴资金绩效发挥情况，配合省农机局开展了一补三用绩效管理社会调查和市农机服务中心年度绩效考核，联合区财政部门进行了自我检查。

三、综合评价结论
 通过综合考评，得出的结论是，郧阳区加大了对新产品特别是田间轨道运输机的宣传推广应用，使我区超额完成了省下达的补贴任务。我们做到补贴政策宣传到位，补贴程序规范到位，补贴资金监管到位，未发生违规违纪操作现象，同时做到了补贴政策向产业发展倾斜、向精准扶贫倾斜，向粮油种植大户倾斜，发挥了较好的补贴效益。

四、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省农机局2019年将225万元农机补贴资金拨付到郧阳区后，区农业农村局及时携拨付文件与财政部门进行了核对纳入专项资金管理账户。同时针对补贴进度情况，全年分三批次结算，与当年8月下旬、10月底和2020年3月中旬前全部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到购机农户的账户中。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郧阳区属于丘陵山区，大型农机具需求量不多，加之近年来产业结构大调整和环境治理，粮油种植面积逐步缩减，畜牧业和渔业发展受到限制，农田撂荒闲置、流转、种植经济作物现象日益突出。自推行新产品补贴试点工作以来，我区加大工作力度，全年共完成山地轨道机54台，实现补贴资金97.92万元，从而有力地加快了补贴资金执行力度。全年超额完成补贴资金267.8780万元，占任务225万元的119％。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一是强化农机政策宣传。2019年我们先后在郧阳区电视台举办补贴政策专栏一期，开展农机补贴进村入户便民服务20余次，向群众印发农机补贴宣传单5000份，举办农机政策咨询现场会2次，接待咨询和网上、电话答复群众400人次，不断提高群众对补贴政策的知晓率。二是强化政策操作监管。在补贴启动前，我们结合实际，学习了《郧阳区2018-2020年农机补贴实施方案》，召开了经销商专题会议，与农机补贴经销商签订了监管安全承诺书，明确了各自责任、工作程序和服务事项。同时我们继续采取“见机见本人、见人机合影、见购机发票、见复查人员签字、见安全责任书”方可喷号登录的管理模式，安排人员深入农户对补贴机具逐一核查，确保补贴政策廉洁实施。

（二）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当年下达郧阳区农机补贴任务225万元，完成267.8780万元，占任务225万元的119%。。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我区群众购机量同往年比有所提高，全年共补贴机具1338台套，比去年的822台套增加了516台套。特别是对山地轨道机等新产品纳入补贴品目以来，在我区得到了较好的推广使用，补贴效益得到了充分有效地发挥，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群众对购机补贴政策服务满意度较高，地方政府对农机补贴带动作用期望较高，重视程度高。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下一步工作措施：一是深入合作组织、种植大户和村组，加大补贴政策宣传力度，激发群众购机热情；二是加强调研，找准薄弱环节，推进土地流转，强化药材、食用菌、果蔬、红薯、新型植保等农机生产加工机械的引进演示推广；三是积极服务好相关企业，做好食用菌等适宜农机具的鉴定，大力向上呼吁，将相关适宜产品纳入农机补贴，扩展农机补贴范围，促进农机补贴绩效全面发挥。

六、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经验：一是高度重视，成立绩效自评工作小组。二是深入调查，征求群众意见。三是突出重点，查看补贴机具效益。四是抽查核实，查看补贴监管情况；五是总结完善，健全绩效自评机制。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由于地区的差异化和自评标准的统一化存在矛盾，导致对绩效自评的看法认识不一，建议应结合实际，简化程序，注重效果，使补贴绩效自评便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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